新竹縣仰德高中附設國中部常態編班作業實施辦法
114年3月3日常態編班會議通過
1、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
2、 成立「學校常態編班委員會」
 (一) 依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常態編班及分組學習準則規定設置常態編班委員會，由
      校長、國中部主任、家長會代表、國中部行政人員、國中部教學組長、各年級導師及
      專任老師代表組成，校長為召集人，業務承辦人為執行秘書。
 (二) 委員任期一年，自每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止。 
 (三) 常態編班委員會開會時需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決議事項。
 (四) 本委員會執行內容
      1.訂定及修正學校常態編班作業要點(辦法、原則)
      2.規劃、執行學校常態編班及導師編配相關事項。
3、 編班方式：
 (一) 於新生說明會實施國文、英文、數學成就測驗，統計成績後以電子檔方式儲存成績，
      進行編班作業。
 (二) 國中部於編班公開作業日，以國文、英文、數學測驗成績總分為編班依據，依成績高
      低順序，由電腦以S型進行編班(同分者則以姓名筆畫順序排序)。
 (三) 114學年度預計招收5班，將男女分開編排，男生S型編班之順序為1、2、3、4、
      5、5、4、3、2、1；女生S型編班之順序為5、4、3、2、1、1、2、3、4、5(1為忠
[bookmark: _GoBack]      班、2為孝班、3為仁班、4為愛班、5為信班)。
 (四) 編班作業流程
      1. 於招生說明會當日實施國文、英文、數學成就測驗。
      2. 辦理新生報到。
      3. 清查新生報到人數。
      4. 依測驗成績由高至低造冊，於新生編班日進行S型編班作業。
      5. 編班作業至少於7日前以學校網站公告全體家長有關公開作業日期、時間及地點
         等事項之外，同時邀請教育局人員到校督導、以及本校常態編班委員出席。
      6. 待編班完成，於學校網站公佈正式編班結果(含就讀班級及姓名)，
         並依規定至少公告15日。      
      7. 編班完成後補報到學生，直接安排於轉出學生之原班級。
  (五) 雙(多)胞胎學生編班，得由家長於編班作業前向學校申請編入同班或編入不同班均
       可，惟不得涉及指定班級或挑選導師。
4、 導師編配作業：依規定應於編班日後7日內完成
  (一) 編配作業至少於7日前完成公告，抽籤作業完成後當日在學校網站公佈，並至少公
       告15日。
  (二) 導師編配作業由導師到場親自參加公開抽籤。 
  (三) 導師編配作業應邀請年級老師代表及學生家長會代表出席。
  (四) 學校應避免教師擔任其直系親屬就讀班級之導師，並於導師編配作業前加以排除。
五、本要點經常態編班會議審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